


前
言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之年。

在政府部门的坚强领导、电网公司的支持推动以及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下，面对

复杂形势和繁重改革任务，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着力破解一批机制难题与发展堵点，圆

满完成年度各项目标，打造了省级电力市场建设的标杆。全年来看，市场建设运

营取得积极进展：创新年度交易常态化开市机制，批发及零售年度交易调整为年

中启动、分阶段开展；推动省内新能源全面入市交易，并建立覆盖存量与增量项

目的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建立虚拟电厂交易机制，聚合分散资源参与系统

调节；推出标准平价套餐，促进批发价格向终端用户传导；筑牢风险监控“三道防

线”，建成覆盖全流程的数字化监管驾驶舱；完善省内衔接机制，助力南方区域市

场开展连续结算试运行。

一年来，广东电力市场发展持续“领跑”，全年交易规模达6541.8亿千瓦时，

其中市场直接交易电量4586.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2%；用电侧结算均价为

0.380元/千瓦时，同比降低14.2%，降本增效作用明显。绿电交易电量116.3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60.2%，有力保障全省绿电消费需求。经营主体数量超14万家，

类型更加丰富多元，涵盖火电、核电、新能源、新型储能、抽水蓄能、虚拟电厂

等。市场竞争水平持续提升，发电侧市场集中度HHI指数平均值1192，用电侧市

场集中度HHI指数平均值383。整体来看，广东电力市场交易活跃、竞争充分、公

平有序、清洁低碳的特征愈发凸显。

本报告以广东电力市场运行情况为主线，系统总结2025年交易结算及重点工

作开展情况，明确2026年主要工作计划，数据来源于广东电网公司、广东电力交

易中心等单位，相关内容及数据仅供市场分析与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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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马精神催奋进，宏图焕彩启新元。值此2026年新春伊始，谨向每一位

广东电力市场的指导者、建设者和参与者，以及关心广东电力市场的各界朋

友致以美好的新年祝福！

实干结硕果，担当铸华章。2025年，我们凝心聚力、笃行争先，全面落实国家电力市场化改革

部署，紧跟能源转型步伐，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推动广东电力市场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圆满交

出“十四五”优异答卷。

我们持续创新市场体系，立足“标杆”定位，在新形势新挑战中挺膺担当。健全气电机组“容量电

价+气电传导”机制，促进气电可持续发展；实现年度交易常态化开市，为市场主体拓展交易窗口；

发挥先行先试经验，有力支撑区域市场启动连续结算试运行。

我们持续推动绿色转型，锚定“双碳”目标，积极助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全面落实国家136号文

要求，实现约8000万千瓦装机新能源全面参与交易。推动虚拟电厂参与交易，有效挖掘系统调节潜

力、促进新能源消纳。积极参与开展全国首次跨经营区“点对点”绿电交易实践，进一步拓展我省绿电

供应渠道。

我们持续优化市场服务，深化“智服”理念，生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零售服务一

体化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履约担保电子化。完成信息披露平台功能升级，建立“1+5+N”数字化智能监

管平台。扎实推进与市场主体的政策传导与沟通交流，全年举办培训超2万人次、座谈会20余次。客

户服务话务量8.9万宗，工单办理及时率99%，市场服务满意度98%。

我们深入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强化“数智”赋能，持续提升交易机构运营规范化水平。构建电力

交易特色的“管理大厦”，实现战略、管理与业务的贯通融合。建成全业务链条企业级数据中台，充分

激活数据资产价值，增强决策支撑能力。全面推进“AI+管理”融合创新，推动数字化转型向场景化、

深层次迈进。

广东电力市场始终保持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得益于政府部门的坚强领导、统筹部署，得益

于电网企业及广大经营主体的勠力同心、携手共进。在此，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5年度报告

回望2025：守正创新，奋勇前行，电力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服务能源转型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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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开新局，赋能谱新篇。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的攻坚阶段，我们将紧扣“十五五”发展规划关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总体部署，全面

贯彻国办发〔2026〕4号文等政策文件精神，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目标，在以下

四个方面协同发力、续写新章：

一是聚焦机制完善，围绕现货双边市场、容量补偿机制、零售分时套餐、绿电交易体系等重点工

作，打造更加成熟完备、绿色低碳的高标准电力市场；

二是聚焦衔接融合，围绕南方区域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跨经营区及区域内跨省“点对点”交易

等重点工作，助力建设更加协同联动、有机融合的统一电力市场；

三是聚焦服务提质，围绕优化注册管理、升级信息披露、规范零售运营等重点工作，构建更加

智能便捷、精准高效的一流服务型电力市场；

四是聚焦风险防控，围绕数字化监管、市场秩序管控、运行风险防范等重点工作，营造更加规范透

明、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

愿我们接续奋斗、乘势而上，秉持“合规+服务”理念，以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和扎实苦干的务实

作风，全面开启广东电力市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共赴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星辰大海！

展望2026：笃行致远，共绘蓝图，奋力开创电力市场发展新局面，赋能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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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

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以下简称“136号文”），为全面承接落实文

件要求，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前期220千伏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的基础上，广东持续扩大新能

源参与市场范围，实现新能源全面入市，以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广东以渐进式改革思路推进新能源市场交易试点，通过先开展小规模探索、逐步扩大试点参与范

围，并持续完善交易机制，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为新能源全面入市奠定坚实基础。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5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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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2年11月，印发《广

东新能源试点参与电力现货

市场交易方案》（广东交易

〔2022〕284号），省内3家

220千伏及以上海上风电以

试点形式报量报价参与现货

交易。

2024年1月，推动

全部220千伏及以上新

能 源 参 与 现 货 交 易 ，

涵盖发电企业45家，

总装机规模约1400万

千瓦。

2024年11月，广东印发《关于2025

年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粤

能电力〔2024〕50号），进一步扩大新

能源入市比例和范围，通知明确在2025

年底前有序推动全部110千伏集中式风

电、光伏参与现货交易，鼓励分布式新

能源聚合为虚拟电厂参与交易。

市场机制：建立了具有广东特色的新能源市场化交易模式，新能源全电量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

采用“基数电量+市场化电量”方式结算，市场化电量价格由中长期交易和现货交易形成。在中长期交易

中，新能源企业可结合自身出力特点，灵活签订年、月（多月）、周和多日等不同周期的合约；在现货交

易中，新能源企业需同时申报量价信息及功率预测曲线，通过弃电约束机制，在系统具备消纳空间时优先

出清，以市场化方式保障新能源消纳。在市场考核方面，建立功率预测偏差考核、发电计划执行偏差收益

回收及日前实时偏差收益回收机制，促进新能源企业提高出力预测精度，公平承担系统调节责任。



“十四五”期间，风电装机新增1243万千瓦，光伏装机新增5543万千瓦；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

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类型。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并网，固定的新能源上网电价已难以适配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电力市

场体系的发展需要，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需形势与系统调节成本，问题矛盾日益凸显。深化新能源上

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构建与新能源特性相适应的市场化交易机制，已成为必然选择。

136号文印发后，广东迅速行动、系统谋划，扎实做好承接落实工作，新能源入市步伐全面提速。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5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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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构建发布“1+3”政策体系

1

3

《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
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广东新能源参与电力市
场交易补充细则

如何参与市场化交易

如何开展机制电量结算

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
制竞价规则

1

2

3

如何参与机制电量竞价

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
制差价结算规则

 图1. 2021-2025年广东风电、光伏装机情况（单位：万千瓦）

风电 光伏

2024 年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5 年

风电 1223.5 1354.3 1655.7 1801.4 1853.3

光伏 1003.9 1480.8 2411.2 4111.7 6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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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市场方式多样：可采用直接报量报价、聚合后报量报价、接受市场形成价格等方式。

交易机制持续完善：新能源自主参与中长期市场，无签约比例限制；公平参与现货市场，放宽现

货市场限价。申报、出清价格下限调整至-0.05元/千瓦时，出清价格上限调整至1.8元/千瓦时。

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于纳入机制的新能源项目，其市场交易均价（月度发电

侧实时市场同类型电源加权平均价）低于或高于机制电价的部分，由电网企业按规定开展差价结算，

结算费用纳入当地系统运行费用。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5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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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的核心举措

直接报量报价

省内110千伏及以
上电压等级的集中
式新能源场站全部
报量报价参与市场
交易。

聚合后报量报价

鼓励具备条件的10
千伏及以下新能源
聚合形成虚拟电厂
报量报价参与市场
交易。

接受市场形成价格

其余新能源接受现
货市场形成的所在
节点实时价格进行
结算。

区分存量和增量项目分类施策：

存量项目

项目范围

增量项目

2025年6月1日以前已投产的新能源项目
（包括 2025年6月1日以前通过竞争性配置等方式确定业主的海上风电项目）

2025年6 月1日起投产的新能源项目

机制电量比例

妥善衔接现行具有保障性质的电量规模政策

●110千伏以下项目：100%
●2025年1月1日起新增并网的
110千伏及以上集中式光伏项目：50%
●其他项目：70%

●110 千伏以下项目：机制电量比例申报上限 80%
●其他项目：电量比例申报上限原则上与存量项目机制
比例上限保持一致

●集中式光伏和陆上风电项目不参与机制电量竞价

通过竞价交易形成

机制电价 0.453 元 / 千瓦时 海上风电竞价上下限：0.35-0.453 元 / 千瓦时

光伏项目竞价上下限：0.2-0.4 元 / 千瓦时

执行期限 
按照20年或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扣减截至 2025
年5月31日的累计投产时间较早者确定

海上风电项目 :14 年
光伏项目 :12 年

通过竞价交易形成



竞价工作有序推进。广东电力交易中心规范做好新能源项目的登记、申

报与市场出清等环节。2025年10月1日至26日，组织开展新能源项目竞价登

记工作；10月29日，有序组织竞价交易并发布临时结果；10月30日至11月5

日进行了为期5个工作日的竞价结果公示。12月10日，省发改委、省能源局

发布了2025年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正式结果。

申报出清情况。本次竞价交易项目范围为分布式光伏项目，注册登记

项目共18134个，容量合计7426MW；初始竞价电量规模50亿千瓦时，机

制竞价交易出清规模取机制电量初始竞价规模和申报电量规模除以竞争有

效性系数的较小值确定，竞争有效性系数此次为1.2；经出清及公示，最终

入选项目11588个，装机容量5240MW，电量规模44.3亿千瓦时，机制电

价0.360 元/千瓦时。

（三）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5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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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能源参与市场总体情况

2025年11月起，广东省内新能源企业上网电量全部进入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整

体运行平稳有序。

截至2025年底，省内110千伏及以上集中式新能源全部报量报价参与现货市场，合计221家发电

企业（265家场站），合计装机容量3730万千瓦；共3个分布式光伏项目聚合为3个发电类虚拟电厂参

与现货市场，合计装机容量1.48万千瓦；其余新能源项目作为价格接受者，按照所在节点实时市场分

时价格进行结算。

（四）

主体登记

交易申报

交易出清

结果公示

正式结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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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出清。2025年11-12月，报量报价参与市场的新能源日前申报价格平均为-27.8厘/千瓦时，

日前和实时出清均价分别为229.5厘/千瓦时和188.7厘/千瓦时。

结算量价。2025年11-12月，报量报价参与市场的新能源上网电量95.1亿千瓦时，市场结算均价243.8

厘/千瓦时。其中：中长期电量18.6亿千瓦时，占比19.6%，交易均价380.7厘/千瓦时；现货偏差电量76.5

亿千瓦时，占比80.4%，偏差结算均价225.4厘/千瓦时；考核及分摊返还电费折合度电8.4厘/千瓦时。

2 直接报量报价参与交易情况

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全面落地，一方面，推动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化交易，有利于形

成真实反映供需情况的市场价格，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可持续

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稳定新能源发电企业收益预期，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025年12月，发电类虚拟电厂报量报价参与市场的申报价格平均为457.7厘/千瓦时，日前和实时出

清均价分别为248.2厘/千瓦时和190.6厘/千瓦时，聚合的3个分布式光伏项目实际上网电量2.5万千瓦时，

虚拟电厂结算均价243.9厘/千瓦时。分布式新能源市场化交易实现良好开局。

※上述结算价格未考虑机制电价。对纳入机制的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价时给予差价

补偿。

3 聚合后参与交易情况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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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运行情况

2025年，广东电力市场全年直接交易电量达4586.3亿千瓦时1，同比增长16.2%，约九成市场电

量由中长期交易覆盖并锁定，有效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日前现货市场单日均价在4.9-547.1厘/千

瓦时之间波动，价格信号及时灵敏反映了一次能源价格和供需形势变化；绿电交易规模持续高速增

长，有力满足外向型企业绿色低碳发展需求；南方区域内率先推动虚拟电厂入市交易，逐步释放海

量资源聚合调节能力。一年来，广东电力市场始终保持平稳有序运行，高标准完成各项改革建设目

标，为电力安全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截至2025年底，广东电网统调装机容量2.608亿千瓦，同比增长17.1%（表1），其中中调装机容

量1.790亿千瓦，地调装机容量0.818亿千瓦；全省发受电量合计929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

表1. 截至2025年底广东各类机组统调装机容量

10

         1统计值包含年度交易电量3386.7亿千瓦时、多月交易净合约电量10.5亿千瓦时，月度交易净合约电量725.3亿千瓦时，周及多日交易净

合约电量-1.5亿千瓦时，跨经营区点对点绿电交易电量0.3亿千瓦时，约定电能量价格的绿电交易电量2.5亿千瓦时，现货偏差电量462.5亿

千瓦时。

（数据来源：广东电网公司）

装机类型       装机容量（万千瓦） 同比增速 装机容量占比

总装机 26078.3 100.00%

燃煤 7888.9 30.3%

燃气 5698.3 21.9%

生物质 479.7 1.8%

水电 934.8 3.6%

核电 1613.6 6.2%

蓄能及储能 1343.3 5.2%

风电 1853.3 7.1%

光伏 6119.7 23.5%

其他 146.7 0.6%

17.1%

9.4%

14.1%

3.9%

0.1%

0.0%

2.9%

19.6%

32.5%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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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2025年，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958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广东省最高系统负荷1.65亿千

瓦，同比增长5.3%。

截至2025年底，累计注册登记经营主体共140396家（表2），同比增长40.5%，全年新增经营主

体40454家。

表2. 2025年底各类经营主体数量和交易情况（单位：家）

注：如电力用户先后参与批发、零售交易，按照批发计算。

经营主体
2025年新增注册

数量

截至12月底累计

注册数量

2025年参与电能量

交易数量

2025年参与绿电

交易数量

售电公司 230 635 409 125

发电背景 3 36 32 24

电网背景 8 20 10 4

独立售电 219 579 367 97

发电企业 170 569 332 183 

电力用户 39997 139128 105582 914

批发用户 8 4

零售用户 105574 910

独立储能 9 15 13 -

抽水蓄能 1 2 1 -

虚拟电厂运营商 47 47 2 0 

合计 40454 140396 106339 122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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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售电公司的地市分布来看，售电公司仍以广州、深圳两地数量居多，共占全省总数的59.7%，

如图2所示。省外工商注册的售电公司共90家。

广东省内发电企业的地市分布如图3所示，省外工商注册的发电企业共2家、个人分布式发电企

业4家。

图2. 2025年底广东省内售电公司地市分布情况（单位：家）

图3. 2025年底广东省内发电企业地市分布情况（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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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内电力用户的地市分布如图4所示，省外工商注册的电力用户共325家。

广东省内独立储能及抽水蓄能企业的地市分布如图5所示。

图4. 2025年底广东省内电力用户地市分布情况（单位：家）

图5.  2025年底广东省内独立储能及抽水蓄能地市分布情况（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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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7家虚拟电厂运营商完成系统接入、通过注册公示、纳入主体名单。虚拟电厂运营商

省内地市分布如图6所示，省外工商注册的虚拟电厂运营商共4家。

图6. 2025年底广东省内虚拟电厂运营商地市分布情况（单位：家）

 图7. 2025年广东电力市场HHI指数

（三）

2025年，发电侧市场集中度HHI指数处于1115-1298之间，平均值1192，总体上属于“低集中寡占型”

市场结构；用电侧市场集中度HHI指数处于365-417之间，平均值383，属于“竞争型”市场结构（图7）。

注：根据HHI评价标准，HHI指数小于1000为充分竞争状态，处于1000-1800区间为适度集中状态，高于1800则为高度

集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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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各类交易电量均指净合约成交电量，与后文累计交易电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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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根据发电集团、售电公司（含批发用户）的实际发、用电量计算，发电侧、用电侧的

Top1和Top4指数如图8所示。2025年发电侧Top1和Top4指数平均值分别为29%和54%，用电侧Top1

和Top4指数平均值分别为15%和29%。

2025年，广东电力中长期市场一级市场总成交电量4121.0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83.2厘/千瓦

时。其中，年度交易电量3386.7亿千瓦时，多月交易净合约电量10.5亿千瓦时，月度交易净合约电

量725.3亿千瓦时，周及多日交易净合约电量-1.5亿千瓦时2。分电源类型来看，煤机交易电量2790.4

亿千瓦时，气机交易电量932.2亿千瓦时，核电交易电量331.2亿千瓦时，光伏交易电量9.4亿千瓦

时，风电交易电量53.8亿千瓦时，储能4.0亿千瓦时。

 图8. 2025年广东电力市场Top-m指数

（四）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发电侧TOP1 26.2% 25.2% 27.0% 26.7% 26.6% 25.7% 27.0% 28.0% 29.4% 25.4% 28.0% 26.6%

发电侧TOP4 50.9% 52.4% 52.7% 52.3% 52.0% 51.9% 53.2% 54.8% 54.9% 56.3% 56.2% 54.4%

发电侧TOP1 发电侧TOP4

用电侧TOP1 用电侧TOP4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用电侧TOP1 15.4% 15.5% 15.1% 15.0% 15.0% 14.8% 14.6% 14.6% 14.3% 14.3% 14.4% 14.4%

用电侧TOP4 30.8% 30.7% 29.3% 28.9% 29.0% 28.8% 28.3% 28.5% 28.4% 28.3% 28.5% 28.6%

0.0%

10.0%

20.0%

3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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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2025年分电源类型中长期交易成交电量

 图9. 2025年各周期中长期交易成交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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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交易共成交3410.9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91.9厘/千瓦时。其中年度双边协商成交电

量3310.1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91.9厘/千瓦时，年度挂牌成交电量59.4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90.8厘/

千瓦时，年度集中交易成交电量41.4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92.7厘/千瓦时。年度交易分月电量如图

11所示。

1 年度交易

年度交易
多月交易
月度交易
周及多日交易

煤机
气机
核电
光伏
风电
储能

年度交易：3386.7亿千瓦时

月度交易：725.3亿千瓦时

周及多日交易：-1.5亿千瓦时
多月交易：10.5亿千瓦时

煤机：2790.4 亿千瓦时

气机：932.2亿千瓦时

核电：331.2亿千瓦时

光伏：9.4 亿千瓦时

风电：53.8亿千瓦时

储能：4.0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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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多月交易累计成交电量15.5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4.3厘/千瓦时。其中多月双边协商

交易共组织开展11次，累计成交电量8.9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3.8厘/千瓦时；多月集中交易共组织

开展127次，累计成交电量6.6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5.0厘/千瓦时。

 图11. 2025年年度交易分月情况

2 多月交易

 图12. 2025年多月交易情况

注：1月未组织开展多月交易，故无成交电量。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度集中 3.1 2.2 4.4 3.8 3.2 2.7 4.0 4.0 4.1 3.7 3.2 3.1

年度挂牌 5.0 4.1 4.3 4.6 4.7 5.2 6.0 5.8 5.5 4.9 4.6 4.6

年度双边 192.9 189.3 265.4 277.1 284.7 298.9 330.4 326.0 307.0 283.3 278.1 277.1

成交均价 389.2 388.9 391.2 390.9 390.9 390.9 391.0 391.0 391.5 391.5 390.4 389.8

年度双边 年度集中年度挂牌 成交均价

多月双边 多月集中 成交均价

注：此处的年度交易情况为2024年11月29日-12月20日组织开展的年度交易成交数据，成交电量未考虑未投产机组削

减，交易价格未考虑自主协商价格调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多月集中 0.0 0.3 0.5 0.9 1.2 1.2 0.6 0.8 0.9 0.1 0.1 0.0

多月双边 0.0 0.4 0.1 0.2 0.2 0.3 0.8 1.4 1.3 1.6 1.4 1.3

成交均价 - 372.6 373.4 378.1 374.7 375.7 374.6 373.3 374.7 373.2 373.4 373.6

(

厘/

千
瓦
时)

(

亿
千
瓦
时)

(

厘/

千
瓦
时)

(

亿
千
瓦
时)

330 

340 

35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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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5

1.0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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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月度交易累计成交电量727.6亿千瓦时3，成交均价373.3厘/千瓦时（图13）。月度

交易中，月度双边协商交易共组织12次，累计成交电量705.9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3.0厘/千瓦

时；月度集中竞争交易（市场用户负荷曲线）共组织12次，累计成交电量6.6亿千瓦时，成交均价

379.1厘/千瓦时；月度分时集中竞争交易共组织12次，累计成交电量15.1亿千瓦时，成交均价

380.6厘/千瓦时。

月度交易中，分类型来看，煤机成交505.4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2.2厘/千瓦时；气机成交137.0

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3.1厘/千瓦时；核电成交66.4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2.7厘/千瓦时；光伏机组

成交2.5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3.1厘/千瓦时；风电机组成交13.6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4.4厘/千瓦

时；储能成交0.5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2.6厘/千瓦时；用户侧之间成交电量2.2亿千瓦时，成交均价

372.3厘/千瓦时。

 图13.  2025年月度交易情况

3 月度交易

3注：月度累计成交电量包含了月度集中竞争交易中用电-用电部分的成交电量。故总累计成交电量将大于分类型机组成交电量之和。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分时集中 1.5 2.0 2.3 0.9 2.3 2.4 0.8 0.7 0.6 0.4 0.7 0.5

月度集中 0.3 0.3 3.1 1.2 0.4 0.3 0.2 0.2 0.2 0.1 0.2 0.1

月度双边 28.1 38.5 45.2 57.1 54.6 56.9 64.1 64.1 65.3 79.4 82.0 70.7

成交均价 372.9 373.3 377.5 377.7 372.4 372.7 372.4 372.6 372.5 372.4 372.4 372.5

分时集中月度双边 月度集中 成交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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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共组织月度发电侧市场合同转让交易12次，累计成交电量66.3亿千瓦时，成交均价458.5

厘/千瓦时。其中，煤机受让电量26.6亿千瓦时，成交均价436.0厘/千瓦时；气机受让电量39.6亿千瓦

时，成交均价473.7厘/千瓦时；风电机组受让电量0.1亿千瓦时，成交均价372.0厘/千瓦时。

2025年，共开展多日分时集中竞争交易147次，累计成交电量1.3亿千瓦时，均价328.4厘/千瓦时。

2025年，共开展周双边协商交易366次，累计成交电量190.1亿千瓦时，均价350.3厘/千瓦时。

 图14. 2025年发电侧市场合同转让交易情况

4 市场合同转让交易

5 多日（周）交易

 图15. 2025年周及多日交易情况

注：周、多日交易电量值相对较小，保留3位小数。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多日分时电量 0.074 0.060 0.118 0.183 0.170 0.199 0.160 0.077 0.133 0.063 0.036 0.035

周双边电量 5.564 13.757 11.591 16.849 18.416 14.860 12.773 15.116 20.385 22.535 22.876 15.333

累计合约均价 413.17 375.86 381.17 374.11 363.31 367.37 360.68 358.34 352.51 314.52 327.12 3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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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交易方面，2025年，可再生绿电交易成交电量116.3亿千瓦时（双方约定电能量价格的成交

电量为2.5亿千瓦时），电能量均价382.1厘/千瓦时，绿色环境价值均价11.0厘/千瓦时。

分周期来看，年度双边协商成交电量38.4亿千瓦时，电能量均价386.6厘/千瓦时，绿色环境价值均价

5.8厘/千瓦时；多月双边协商成交电量9.4亿千瓦时，电能量均价434.6厘/千瓦时，绿色环境价值均价8.9厘

/千瓦时；月度双边协商成交电量17.7亿千瓦时，电能量均价377.9厘/千瓦时，绿色环境价值均价10厘/千瓦

时；月度集中竞争交易（事前）成交电量5.3亿千瓦时，绿色环境价值均价11.0厘/千瓦时；月度集中

竞争交易（事后）成交电量45.5亿千瓦时，绿色环境价值均价17.3厘/千瓦时。

分类型来看，7家海上风电参与绿电交易，总成交电量19.0亿千瓦时；18家陆上风电参与绿电交

易，总成交电量9.4亿千瓦时；101家集中式光伏参与绿电交易，总成交电量86.3亿千瓦时；60家分

布式光伏参与绿电交易，总成交电量1.7亿千瓦时。128家售电公司参与绿电交易，总成交电量116.3

亿千瓦时；4家电力用户直接参与绿电交易，成交电量0.069亿千瓦时。

跨经营区方面，2025年6月，华北、甘肃、青海、蒙东、蒙西送广东跨经营区绿电集中交易顺利达

成，这是全国首次多通道、大范围跨经营区绿电交易。广东共有26家经营主体成交，经校核后成交电量

0.3亿千瓦时(广东侧)，成交均价267.4厘/千瓦时(广东侧)，其中绿色环境价值均价为1.7厘/千瓦时。

（五）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5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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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共有564台机组、414家售电公司、6家批发用户、13家独立储能、1家抽水蓄能（8台

抽蓄机组）、3家发电类虚拟电厂参与日前申报，平均报价319.0厘/千瓦时。其中煤机337.5厘/千瓦

时，气机685.4厘/千瓦时，新能源1.7厘/千瓦时，虚拟电厂457.7厘/千瓦时。

2025年，现货偏差电量462.5亿千瓦时，占全市场用户总用电量的10.1%。

1 市场申报

（六）

2025年，发电侧日前总成交电量5111.9亿千瓦时，现货市场价格走势与一次能源价格走势基本

一致，先高后低，整体反映成本和供需（图16）。

2 市场出清



日前均价 实时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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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独立储能及抽水蓄能电站参与现货日前市场累计充电电量12.3亿千瓦时，放电电量

10.1亿千瓦时，充放电平均价差（放电-充电）152厘/千瓦时；独立储能及抽水蓄能电站参与现货实

时市场累计充电电量14.0亿千瓦时，放电电量11.4亿千瓦时，充放电平均价差（放电-充电）146厘/

千瓦时。

日前市场加权均价316.9厘/千瓦时，每日的现货日前均价最高547.1厘/千瓦时，最低4.9厘/千瓦

时；实时市场加权均价313.9厘/千瓦时，每日的现货实时均价最高606厘/千瓦时，最低94厘/千瓦

时。从价格水平分布来看，日前和实时价格主要集中在200-500厘/千瓦时。

2025年，共有221家新能源发电企业（265个交易单元）参与现货交易。受地理位置和发电特性

等因素影响，新能源机组现货出清价格整体低于市场平均水平。2025年新能源交易单元日前总成交

电量370.4亿千瓦时，均价239.5厘/千瓦时，实时总成交电量407.8亿千瓦时，均价221.1厘/千瓦时。

3 新能源参与现货交易

4 独立储能及抽水蓄能参与现货交易

2025年，发电类虚拟电厂日前总成交电量3.1万千瓦时，均价248.2厘/千瓦时，实时总成交电量

2.4万千瓦时，均价190.6厘/千瓦时。

5 虚拟电厂参与现货交易

 图16. 2025年发电侧现货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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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供需情况，2025年未开展需求响应交易。

（七）

2025年，共组织完成代购电年度交易与1次代购市场月度挂牌交易，总成交电量230.1亿千瓦

时。其中代购市场年度交易成交电量197.7亿千瓦时；代购市场月度交易成交电量32.4亿千瓦时。

2025年，共组织完成12次代购电双边协商转让交易，累计成交电量7.3亿千瓦时，成交均价

386.1厘/千瓦时。

（八）

2025年，市场购电用户累计结算市场电量4586.3亿千瓦时，其中中长期电量4123.8亿千瓦时，

现货偏差电量462.5亿千瓦时（图17）。

（九）

 图17.  2025年市场结算电量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实际用电量 275.4 264.4 368.9 370.0 393.9 403.5 442.5 437.4 424.7 415.1 391.0 399.6

中长期电量 230.0 233.8 323.7 340.6 345.1 363.2 403.0 402.6 383.3 372.3 369.0 357.2

现货电量 45.4 30.6 45.2 29.4 48.8 40.3 39.5 34.8 41.4 42.8 22.0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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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市场直接交易机组总上网电量5328.3亿千瓦时，其中基数电量占比12.7%，代购电量占

比3.0%，中长期电量占比77.4%，现货偏差电量占比6.9%（图18）。

发电侧总电费2314.7亿元，总电量均价434.4厘/千瓦时。其中基数电量电费占比12.5%，均价

426.2厘/千瓦时；代购电量电费占比2.7%，均价387.2厘/千瓦时；中长期电量电费占比68.5%，均价

384.6厘/千瓦时；现货偏差电量电费占比6.8%，均价430.4厘/千瓦时；分摊考核补偿电费占比9.5%，

全电量均价41.3厘/千瓦时。

燃煤机组总上网电量3163.7亿千瓦时，结算总电费1252.2亿元，总电量均价395.8厘/千瓦时；燃

气机组总上网电量974.6亿千瓦时，结算总电费为622.6亿元，总电量均价638.8厘/千瓦时。

新能源机组总上网电量374.8亿千瓦时，其中基数电量197.2亿千瓦时，占比52.6%，中长期电量

65.9亿千瓦时，占比17.6%，现货偏差电量111.7亿千瓦时，占比29.8%。总结算电费133.4亿元，均价

356.0厘/千瓦时4，其中，基数电量电费89.4亿元；中长期电量电费25.2亿元，均价383.3厘/千瓦时；现

货偏差电量电费22.8亿元，均价204.2厘/千瓦时；分摊考核补偿电费-4.0亿元，均价-10.8厘/千瓦时。

发电类虚拟电厂总上网电网结算电量2.5万千瓦时，均价243.9厘/千瓦时。

1 发电侧结算

 图18.  2025年发电侧结算情况

注：市场机组数据统计含105家常规电厂与221家参与现货交易的新能源发电企业；分摊考核补偿电费包含变动成本补

偿电费、启动补偿电费、运行补偿电费、机组考核电费、中长期偏差考核电费、阻塞盈余分摊电费、发用不平衡分摊

电费、并轨不平衡资金分摊电费等。

4注：此处结算价格未考虑2025年11-12月的机制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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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处仅为独立储能与抽水蓄能电能量市场结算情况，不含辅助服务市场结算收益。

注：此处结算电量含可再生交易电能量结算电量；分摊考核补偿电费包含运行补偿分摊电费、启动补偿分摊电费、发

用不平衡分摊电费、机组中长期偏差考核分摊电费、用电偏差考核电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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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共有13家独立储能与1家抽水蓄能参与市场交易，充电（抽水）电量共计23.1亿千瓦时，均

价282.2厘/千瓦时；放电（发电）结算电量19.2亿千瓦时，均价375.6厘/千瓦时；充放电价差93.4厘/千瓦

时。合计结算电费6191.1万元5，其中充放电能量电费6950.1万元，分摊考核补偿电费-759.0万元。

仅参与电能量市场的独立储能与抽水蓄能充电（抽水）电量共计13.3亿千瓦时、均价265.5厘/千瓦

时，放电（发电）电量10.6亿千瓦时、均价411.2厘/千瓦时，合计结算电费8295.1万元。参与电能量及

调频市场的独立储能在电能量市场中充电电量共计9.7亿千瓦时、均价305.1厘/千瓦时，放电电量8.6亿

千瓦时，均价320.6厘/千瓦时，合计结算电费-2268.0万元。

2025年，用电侧共412家售电公司、8家批发用户参与结算，总结算用电量4586.3亿千瓦时，其中中

长期电量占比89.9%，现货偏差电量占比10.1%。（图19）

用电侧总电费1744.1亿元，总结算均价380.3厘/千瓦时。其中中长期合约电费占比90.9%，均价

384.6厘/千瓦时；现货偏差电量电费占比7.3%，均价275.8厘/千瓦时；分摊考核补偿电费占比1.8%，

全电量均价6.6厘/千瓦时。

 图19.   2025年用电侧结算情况

3 用电侧结算

24

中长期电量 现货偏差电量 中长期电费
分摊考核补偿电费

现货偏差电费

用电侧电量

结算电量

4586.3亿千瓦时

89.9%

10.1%

用电侧电费

结算电费

1744.1亿元

90.9%

7.3%

2 独立储能及抽水蓄能结算

1.8%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5年度报告

 表3. 2025年绿色环境价值结算情况（单位：亿千瓦时、厘/千瓦时）

1 电能量零售交易及结算

2025年，共有412家售电公司、104778家电力用户参与电能量零售交易6；零售交易电量

4579.8亿千瓦时，占全市场交易电量的99.86%。

零售用户电能量电费结算均价424.8厘/千瓦时（其中含变动成本补偿、峰谷平衡分摊等度电分

摊合计24.7厘/千瓦时）。各类售电公司零售交易情况如表4所示。

2025年，共有396家售电公司累计收益盈利，16家亏损，售电公司总体获利，获利面96%，平

均度电获利19.6厘/千瓦时。

4 绿电交易结算

2025年，绿电交易（绿色环境价值）结算电量114.9亿千瓦时，其中风电占比24.5%、光伏占比

75.5%；结算均价11.1厘/千瓦时。

（十）

 表4. 2025年零售交易情况（单位：亿千瓦时、厘/千瓦时）

注：（1）零售电量为零售用户实际用电量；（2）用户度电单价、度电分摊中的正数表示支出；售电公司度电获利中

正数表示获利，负数表示亏损；（3）零售用户度电分摊包含电能量峰谷平衡分摊、输配电价峰谷平衡分摊、变动成本

补偿分摊、保障居民农业损益分摊等分摊；（4）零售用户度电单价不含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和功率因素调整

电费等；（5）承接保底售电业务的售电公司为3家，其代理保底用户量价费的不重复纳入原售电公司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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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2025年，2家电力用户先后参与零售市场交易、批发市场交易。

售电公司
类型

参与交易
家数

零售
总电量

零售电量
占比

总零售
用户数

零售用户数
占比

零售用户
度电分摊

零售用户度电单价
（含分摊）

售电公司
度电获利

发电背景 32 2677.3 58.46% 24046 22.95% 24.6 405.1 7.7 

电网背景 10 78.7 1.72% 1485 1.42% 25.0 424.8 13.2 

独立背景 370 1817.5 39.68% 78085 74.52% 24.8 453.6 37.3 

保底售电 - 6.3 0.14% 1162 1.11% 38.1 469.6 -

总计 412 4579.8 100.00% 104778 100.00% 24.7 424.8 19.6 

新能源类型 结算电量 结算均价

风电企业 28.1 13.5

光伏企业 86.8 10.3

合计 114.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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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 各地市用户平均合同平段结算电价对比（不含分摊）

从各地市对比来看，东莞、中山、深圳等地用户平均平段结算电价最高，云浮、阳江、韶关等地

用户平均平段结算电价最低，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26.0厘/千瓦时（图20）。

2025年，随着一次能源价格持续走低，电力市场价格同步下降。本年售电公司批发结算均价380.3

厘/千瓦时，同比降低14.2%；零售用户电能量结算均价400.1厘/千瓦时(不含分摊)，同比降低13.3%。

2025年，共有125家售电公司、910家电力用户参与绿电零售交易及结算，总结算电量112.1亿千

瓦时，绿色环境价值结算均价6.4厘/千瓦时。

2 绿电零售交易及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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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底，532家售电公司合计信用额度116.9亿元，其中履约担保覆盖的担保信用额度

105亿元，无担保信用额度11.9亿元，合计履约风险0.05亿元。售电公司信用占用度和预警情况如

表5所示。

1 履约风险管控

2025年，通过书面函件、电子邮件、服务热线及政府转送等方式受理实名争议118宗，主要通过

协调双方自行协商、召开协调会等方式对争议事项进行办理，公开披露15宗争议事项，协调解决69

宗，其余34宗经核实不属于披露范围。

2 零售市场风险管控

2025年，共有201家售电公司参与信用评分评价，其中AAA级46家、AA级78家、A级67家、B

级3家、C级5家、D级2家。

3 信用评价

（十一）

信用占用度 60%以下 60-80% 80-100% 100%以上

预警情况 状况良好 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用电侧电费 532 0 0 0

 表5. 截至2025年底售电公司信用占用度和预警情况（单位：家）

 图21. 售电公司信用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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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落实国家关于有序推动全部工商业用户进入电力市场的要求，广东电力市场2026年安排交易规

模约6800亿千瓦时（含电网代购电量），其中年度交易规模4200亿千瓦时。

1 市场规模

2025年12月，组织完成2026年年度双边协商交易、年度挂牌交易和年度集中竞争交易，总成交

电量3594.4亿千瓦时，交易均价372.1厘/千瓦时，发电企业成交220家，售电公司成交448家，批发

用户成交1家，独立储能成交1家。

（1）年度双边协商交易共成交合约2211笔，成交电量3589.7亿千瓦时，交易均价为372.1厘/千

瓦时，发电企业成交218家，售电公司成交440家，批发用户成交1家，独立储能成交1家。

（2）年度挂牌交易共成交231笔，成交电量4.7亿千瓦时，交易均价为372.8厘/千瓦时，发电企

业成交14家，售电公司成交41家。

（3）年度集中竞争交易共成交51笔，成交电量0.03亿千瓦时，交易均价为372.0厘/千瓦时，发

电企业成交3家，售电公司成交3家。

2 年度交易

 图22. 2017-2026年年度交易成交情况
注：2017-2021年度交易按价差模式开展，为便于比较，转换为绝对价格展示。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年度交易电量 821.2 1094.2 1383.7 2156.9 2156.3 2616.1 2472.8 2582.0 3410.9 3594.4

年度交易均价 398.5 386.4 418.8 415.9 406.4 497.0 548.0 465.6 391.9 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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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代购市场年度挂牌交易总成交电量315.4亿千瓦时，282台燃煤、燃气机组全部成交。 

4 市场机组代理购电交易

2026年度零售合同累计成交电量约4649亿千瓦时（按用户近一年用电量估算，下同），共486

家售电公司、110300家市场用户参与。其中，竞价配置套餐电量4623.9亿千瓦时，占比99.5%，“固

定价格”部分电量、“市场联动价格”部分电量分别为4098.7亿千瓦时和525.2亿千瓦时，比例为

88.6%:11.4%，固定价格平段均价376.8厘/千瓦时；标准平价套餐电量24.7亿千瓦时，占比0.5%。

5 零售市场交易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5年度报告

2026年绿电年度双边协商交易总成交电量47.8亿千瓦时（其中双方约定电能量价格的成交电量

为33.8亿千瓦时），电能量成交均价372.2厘/千瓦时，绿色环境价值成交均价4.9厘/千瓦时，其中发

电侧成交71家，用电侧成交39家。

3 绿电年度交易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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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工作情况

2025年，在政府主管部门、能源监管机构坚强领导，以及电网企业、各类经营主体大力支持

下，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扎实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健全完善市场规则体系，高效规范开展交易组

织，全力提升市场服务水平，科学谋划年度交易安排，坚决守住安全风险底线，圆满完成年度各项

目标任务。

一是顺利推动省内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完善新能源交易模式，建立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

制，更好支撑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二是实现年度交易常态化开市落地。推动批发及零售年度交易从年底集中开市调整为年中启

动、常态化开展，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交易窗口，增加价格风险管理手段。

三是系统提出燃气机组参与市场优化方案。通过提高气机容量电价、完善气电价格传导机制，

推动固定成本回收与度电成本补偿分离，实现能量与容量价值合理回归。

四是推动虚拟电厂参与市场交易。以市场化方式引导分散资源主动参与系统调节，进一步发挥

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作用，提高系统安全可靠运行水平。

一是主动承担区域市场机制研究任务，加强跨省不平衡资金、省间利益调整机制等重点问题研

究，配合推进日前市场出清和可靠性机组组合分离试点，推动形成发用共同竞争的现货市场格局。

二是支撑区域市场转入连续结算试运行，完善区域市场省内衔接机制，将跨省现货偏差纳入省

内市场电量平衡，有效缓解“负代购”矛盾。

三是配合开展全国首次多通道、大范围跨经营区“点对点”绿电交易，消纳甘肃、青海、内蒙古等

地区绿电0.3亿千瓦时，助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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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动零售平台小程序与公众号一体化联动，实现通知推送、合同管理、结算账单精准高效触

达，持续提升零售市场服务便捷度与用户体验。

二是面向全市场经营主体开展系统使用调研，在功能流程、数据展示、系统性能与交互等方面

完成40余项优化上线，持续提升市场服务质量。

三是深化售电公司管理，首次采用线上视频核验，动态监测处置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防范挂靠

与造假等违规风险。

四是推动话务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全年提供话务服务8.9万宗，工单办理及时率99%，咨询服务

满意率较上年提升4个百分点。

（三）

一是国内首批推动电力市场数字化监管业务落地，建立数字化监管指标体系，建成以“数据驱

动、智能监管、服务市场”为核心的“1+5+N”数字化监管平台，显著提升电力市场监管效能。

二是依法规范电力市场秩序，印发争议投诉举报管理细则，建立线上争议举报投诉办理平台，

高效协调化解经营主体各类争议纠纷。

三是稳步推进履约担保电子化，完成4家银行和3家保险公司系统对接，实现履约担保“零接触、

无纸化”办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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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工作安排

今年以来，国家相继印发《关于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6〕4号）、

《关于完善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6〕114号）等文件，为电力市场化改革向

纵深推进提供了重要遵循。在政府部门统一部署和有力指导下，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将坚持守正创新、

提质增效的工作导向，聚力机制创新，促进绿色转型，优化服务质效，深化数智赋能，主动融入全国

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为推进“十五五”期间广东电力市场高质量发展起好步、开好头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研究建立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配套完善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适时调整中长期市场

交易价格下限。

二是完善年度交易常态化开展相关机制，设计零售市场分时价格套餐，推动取消人为规定的分

时电价与时段，促进批发-零售价格的有效传导。

三是配合做好日前市场出清与可靠性机组组合分离结算运行，省内同步转入市场与计划不解耦

模式，推动用户侧“报量报价”参与现货交易落地，实现负荷类虚拟电厂入市。

四是研究建立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绿电分配机制，更好满足企业绿色消费需求。

（一）

一是全力支撑区域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积极配合开展南方区域跨省跨区“点对点”交易。

二是贯彻落实国家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战略部署，研究建立跨经营区交易与广东市场的衔

接机制，推动实现跨经营区交易常态化开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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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面推进智能化升级，研发智能问答工具，推行向导式在线办理，提升服务效率。

二是夯实注册业务基础，优化“线上审核+线下核验”流程，理顺发电、储能等主体注册流程。

三是规范零售市场运营，强化市场监测，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推动纠纷调解标准化。

四是信息披露平台功能升级，以数据改造为核心，运用监测、提醒等手段提升披露质量，优化

界面展示。

（三）

一是扎实推进数字化监管与市场风险管控的联合应用，持续优化监测指标和预警模型，实现对

各类异常和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二是持续强化市场秩序管控，推动制定经营主体自律管理制度，优化争议投诉举报线上处理机

制，有效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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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文名称 发文号 主要内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

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5〕136号

旨在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入电力市场、通过市场

交易形成价格；对存量和增量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建立

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保持存量项目政策衔

接，稳定增量项目收益预期。

2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印发

《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

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25〕263号
落实国家新能源电价改革要求，制定广东实施方案，促

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3

关于发布《广东新能源增量项目可持续发展

价格结算机制竞价规则》《广东省新能源发

电项目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差价结算规

则》两个规则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260号

明确广东新能源增量项目的竞价规则和差价结算规则，

旨在通过市场化竞价方式确定增量项目的机制电价与电

量，以支持新能源可持续发展。

4
关于发布《广东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补

充细则》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316号

明确了新能源参与广东电力市场的三种方式，规定了其

参与中长期、现货及绿电交易的具体规则，以平稳推进

新能源电量全面入市。

5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有序推动绿

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能源〔2025〕650号

定义绿电直连模式，并部署相关工作，旨在探索创新新

能源生产和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

纳，更好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价格机

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5〕1192号

健全新能源就近消纳价格机制，鼓励分布式能源发展，

提升本地消纳能力。

7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能源

消纳和调控的指导意见
发改能源〔2025〕1360号

提出促进新能源消纳和调控的指导意见，提升新能源消

纳水平，优化新能源调控管理。

8
国家发展改⾰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优化集中式

新能源发电企业市场报价的通知（试⾏）
发改能源〔2025〕1476号

规范集中式新能源报价行为，完善报价约束机制，促进

新能源有序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9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国能发资质规〔2025〕107号

规范绿证全生命周期管理，涵盖职责分工、核发、划转、

核销等，促进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发改能源〔2025〕262号

提出2027年、2030年绿证市场建设目标基础上，从市场

供给、消费需求、交易机制、应用场景、绿证走出去等

方面提出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措施。

11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浙江、河南、

广东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绿证核发

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能综通资质〔2025〕106号
在浙江、河南、广东省探索开展分布式可再生发电项目

绿证核发全覆盖工作。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

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的通知
发改能源规〔2025〕1656号

进一步完善电力中长期交易机制，新增新型经营主体入

市条款，纳入新型主体参与、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绿

电交易等内容，细化风险防控，优化规则体系衔接等。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

辅助服务市场基本规则》的通知
发改能源规〔2025〕411号

旨在贯彻落实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要求，指导全

国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优化各类电力辅助服务市场

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电力辅助服务费用传导机制，构建

统一规范的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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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文名称 发文号 主要内容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

市场计量结算基本规则》的通知
发改能源规〔2025〕976号

统一电力市场计量结算标准，明确计量点设置与数据管理要求，

保障市场公平公正结算。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

于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评价制度的通知
发改办体改〔2025〕1032号

建立统一电力市场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开展市场绩效评估，推

动市场机制持续优化。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

现货连续运行地区市场建设指引》的通知
发改能源〔2025〕1171号

指导电力现货连续运行地区完善市场机制，优化交易流程，提

升市场运行效率。

17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印

发《广东电力市场运行规则》的通知
南方监能市场〔2025〕13号

旨在规范广东电力现货市场的运营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制定

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市场各项基本制度。

18
关于发布广东电力市场配套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69号

在2024年规则文件基础上，对现货交易、中长期交易、结算、

信息披露、市场注册五项配套细则进行了修订。

19
关于印发实施《广东电力市场交易信用评价

评分细则（2025年版）》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89号

旨在进一步完善售电公司信用评价体系，推进市场主体信用分

级分类管理。

20
《关于完善广东电力市场燃气机组市场关键

机制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191号

完善广东燃气机组市场关键机制，包括取消气机变动成本补偿

机制、完善天然气价格传导机制、优化气电参与现货市场出清

机制等。

21

广东省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关于印

发《广东电力市场常态化开展年度交易实施

方案》的通知

粤能电力〔2025〕39号

推动广东电力市场年度交易从“阶段性”向“常态化”转型，通过

分阶段组织批发与零售交易、强化履约风险管控，实现市场平

稳运行。

22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跨电网经营

区常态化电力交易机制方案的复函
发改体改〔2025〕915号

明确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电力交易机制方案，助力跨区域电力

交易常态化，优化电力资源跨区配置。

2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

审办法、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区域

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和跨省跨区专项工程

输电价格定价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25〕1490号
完善输配电价定价规则，规范成本监审，健全电网企业价格监

管机制。

24
关于印发《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行规则（试

行，2025年V1.0版）》的通知
南方监能市场〔2025〕65号

旨在规范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营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跨

省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制定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市场各项基本

制度。

25
关于印发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

运行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方电网总调〔2025〕16号

明确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的总体要求、运行

边界与实施安排、市场组织实施、市场风险管理、服务与保障

等。

26
关于印发《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中长期电能量

交易实施细则》等5项实施细则的通知
广州交易〔2025〕119号

旨在进一步规范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做好南方区域电力市

场连续结算试运行工作，发布现货交易、中长期交易、结算、

信息披露、市场注册五项配套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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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文名称 发文号 主要内容

27
关于印发《南方区域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

交易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南方监能市场〔2025〕146号

规范南方区域新能源电力市场交易行为，明确交易机制与

实施要求，推动新能源市场化消纳。

28

关于印发《广东、广西、海南发电机组参

与电力市场交易业务衔接暂行规定》的通

知

南方监能市场〔2025〕145号
制定相关省份新机组参与电力交易的实施方式，规范新机

组市场参与。

29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关于加快

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改能源〔2025〕357号

旨在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就规范虚拟电厂的定义和定

位、推动虚拟电厂因地制宜发展、提升虚拟电厂建设运行

管理水平、完善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等方面提出具体工

作安排。

30
关于发布广东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相关

细则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152号

细化明确虚拟电厂参与市场机制，推动虚拟电厂参与中长

期+现货交易。

31
关于发布《广东省市场化需求响应实施细

则》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356号

建立以市场为主的需求响应补偿机制，引入有资源聚合管

理能力的虚拟电厂，拓宽电力需求响应实施范围，挖掘各

类需求侧资源并组织其参与需求响应，明确了参与方式、

交易品种与结算规则

32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2026

年电⼒中⻓期合同签约履约⼯作的通知
发改运⾏〔2025〕1502号

部署2026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工作，推动合同规

范签履，保障电力市场稳定。

33
关于加强辖区中长期批发交易合同签约履

约监管的通知
南方监能市场〔2025〕142号

加强辖区电力中长期批发交易合同签履监管，保障合同规

范执行。

34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做好2026年电力市场年

度交易工作的通知
粤能电力函〔2025〕349号

明确 2025 年年度交易规模及电量上限、年度交易组织及

要求、核电年度绿电交易、电网代购电量等相关安排及交

易要求。

35
关于广东电力市场2026年交易关键机制和

参数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271号

明确2026年广东电力市场交易相关核心机制与参数，包

括准入、价格机制、零售交易模式等。

36
关于发布《广东电力零售市场交易结算有

关事项(暂行)》的通知
广东交易〔2025〕329号

旨在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加强合同监测及建立批零价差传

导机制，以规范零售市场秩序。

37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能源局

 

国家能源

局南方监管局关于调整我省煤电气电容量

电价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2025〕1254号 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高煤电、气电机组容量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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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

广东分三批次推进全省199家110千伏新能源单元参与现货市场，合计装机1624万千
瓦，实现110千伏及以上新能源项目全部直接报量报价参与现货交易。

2025年4月-12月

2025年6月

2025年6月

1月22日，广东发布《2025年重大输变电设备停电对电力市场运行影响的通知》，
是全国电力交易机构首次针对重大输变电设备停电对市场运行影响、面向市场经
营主体发布的专项通知。

2025年1月

1月23日（农历小年）、1月28-31日（农历除夕至大年初三）期间，广东连续于
午间开展全国规模最大的车网互动灵活响应活动，共组织全省421个运营商，共
5312个商业运营充电站、3.3万个充电桩参与，参照谷期用电价格的80%，对新能
源汽车车主给予响应补偿，最低价格可全免充电费，只收取服务费。期间，广东
省全省共引导25万辆新能源车参与，增加最大充电负荷21万千瓦、累计响应电量
322万千瓦时。 

6月13日至30日，来自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的风光新能源通过坤渝直流、长南Ⅰ
线、江城直流等输电通道直送广东，实现了全国首次多通道、大范围跨经营区绿电交
易，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中心、外贸企业等提供绿电保障。

6月28日，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启动连续结算试运行，是我国首个打破省级行政区
划限制实现多省区电力资源统一优化配置的电力现货市场，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
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

2025年6月

6月27日，广东发布《广东虚拟电厂参与电能量交易实施细则（试行）》《广东虚拟
电厂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截至2025年12月，47家企业完成系统接入、通
过注册公示、纳入虚拟电厂运营商名单，2家虚拟电厂运营商（3个发电类虚拟电厂
交易单元）参与现货交易及结算。

2025年7月

7月24日，广东发布《关于调整我省煤电气电容量电价的通知》，提高广东煤电、气
电机组容量电价水平，其中燃气机组容量电价自2025年8月起调整，燃煤机组容量电
价自2026年1月起调整，助力我省煤电、气电机组逐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
源并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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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广东发布《电力市场常态化开展年度交易实施方案》，将批发及零售年
度交易从年底集中开市调整为年中启动、常态化持续开展，增加价格风险管理手段，
稳定主体预期。同月广东2026年度批发和零售交易开市，为历年最早、全国最早。

2025年10月
10月20日，广东发布2025年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通知，同月完成竞价交易，
竞价结果为：分布式光伏项目机制电量规模为44.3亿千瓦时，机制电价为0.36元/千
瓦时。

2025年11月 11月1日，推动全省约80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全面进入电力市场。

2025年9月

9月1日，广东发布《广东电力市场建设蓝皮书》，全景展示了广东电力市场“奠基开
局、开拓创新、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发展历程，系统总结了市场架构体系、交易机
制、业务运营、服务生态、信息平台、监督管理等方面六大建设成效，并镜鉴国内
外成熟电力市场展望了未来三大发展方向。

2025年10月




